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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於：空大學訊第 523 期(104.5.16 出刊)，PP.30-40 

 

公務人員和政府機關行政不中立近期八疑案解析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   賴維堯 

一、前言：行政中立的時代意義及概念涵義 

  「行政中立」係西方先進國家民主政治、政黨政治發展成熟後之

政府運作層面的後續因應議題，台灣於民國 76 年 7 月解除戒嚴後，

社會日趨開放和多元，而且政黨政治漸成雛型和定型，於民國 89 年

總統大選結果首次政權和平轉移由民進黨執政，所謂的「行政中立」、

「政治中立」、「文官中立」等理念或概念乃成為有識之士關切及討論

的重要議題。民進黨首次執政期間計達 8 年，8 年後的民國 97 年總統

大選，國民黨重新贏回政權，再次政權和平轉移。 

  民國 89 年及 97 年二次政權和平轉移之寶貴經驗，對我國公共治

理有何啟示？ 

(1)對事務官（文官、公務人員）而言，從此不再有永久性執政黨，公

務生涯會面對並服膺於不同政治立場及政策路線之執政團隊領導，堪

為啟示性亮點。 

(2)對政務官（含民選行政首長及行政部門政治任用官員）而言，必須

貼近民意、變革創新，以及善用文官專業知能，實為深耕執政，追尋

政治遠大鴻圖的不二法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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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對民眾而言，須在觀念上劃清國家、政府、政黨等三概念的分際，

過去軍政、訓政威權統治時期三位一體互通的「功在黨國」老舊觀念

已如黃鶴飛逝一去不復返。民眾要養成「國家最高、政府居間、政黨

奠基」上下位階關係之正三角形觀念架構，俾為台灣政治文化注入有

機新活水。 

  印度德里大學（University of Delhi）政治學系教授傑恩（Rajesh 

Bahadur Jain）試以四個層面界定行政中立概念內涵，這四個層面分別

指涉： 

第一層面：事務官的政策影響力，以及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關係。 

第二層面：事務官介入政治與政黨活動的程度。 

第三層面：政治與政黨干預事務官工作的程度。 

第四層面：事務官的一般社會形象。 

  傑恩（Jain）教授的行政中立概念涵義具系統性且完整，國內學

術界廣為接受和引用。深究傑恩（Jain）教授的論述說明，其行政中

立的關鍵內涵並有實務關聯效用者，係指第二和第三兩個層面，另偏

重學理研究或較少討論者，則為：第一層面指涉政務官與事務官二者

角色分工職能合作衝突互動關係的理論建構與實務驗證，而第四層面

則指事務官的社會民眾評價趨向：事務官較為進步或保守、清廉或貪

腐、精英貴族或多元族群、外補開放或拔尖內升等特色評價的社會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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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整體概念。 

  作者認為行政中立關鍵內涵有二：「其一為事務官參與政治及政

黨活動的適當規範，其二為政務官的善用行政資源以及公允對待事務

官。」茲借用俗諺作一譬喻，那就是「政治河水與行政井水互不侵犯」：

(1)「行政井水不犯政治河水：事務官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須受一定程

度的規範及限制，其政治及政黨參與活動不得強烈明顯失當。」(2)

「政治河水不犯行政井水：政務官不可因政治或政黨因素而不當使用

行政資源圖利政黨、政治團體或特定人士，以及不可因黨政考量而不

公平對待或不利處分事務官。」 

  依上說明，作者認為「行政中立」與「文官中立」可為同義詞，

而「行政中立」與「政治中立」係從不同角度論述相同議題的不同名

詞而已。「政治中立」係為維護事務官政治中立之目的，旨在透過對

特定政治及政黨活動之限制，促使事務官秉持中立，以確保公共管理

之合法性及公平性。「行政中立」的意涵亦復如此，但不限於此，其

義更廣，尚含政務官不得因政治及政黨因素而不當使用行政資源，亦

不得緣於黨政考量而排擠或迫害事務官。 

  簡以概念釐清之：對事務官而言，可用行政中立或政治中立；對

政務官而言，不能政治中立，但要行政中立。兩方齊聚交集，唯用行

政中立概念始能兼容並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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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國政府事務官與政務官之行政中立法制化規範建構議題，考試

院與行政院兩院商議採行分別立法的「分進合擊雙軌策略」：(1)適用

事務官之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草案」於 83 年提送立法院審議，期

間歷經二次政權轉移、民進黨首次執政及國民黨再執政，前後歷時

15 年光陰，終在 98 年完成立法，總統明令施行。(2)規範政務官之「政

務人員法草案」另項新法（注：該法草案規範對象為各級政府之政治

任命人員及民選地方首長，不疑納入中央之總統、副總統，誠一大遺

憾！），考試院會同行政院於 94 年函送立法院審議，該法草案容置部

分條文係為政務官行政中立事項的法律規範，迄今 10 年仍停滯於立

法院議程。「政務人員法草案」立法審議進度非常緩慢，朝野政黨均

未關注，共識不足，而外界也少知悉和討論，立法院何時三讀通過？

恐怕悲觀難予盼望。 

  綜觀上述，我國事務官與政務官行政中立法制化的進度及成果，

誠可結論試形容為「事務官半璧完制、政務官半璧猶缺」。 

二、行政不中立疑案：民國 99 至 103 年之近期八個案例解析 

  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於民國 98 年 6 月 10 日公布施行、103

年 11 月首次修正部分條文，本文特地選定該法 98 年施行迄今，發現

蒐集的公務人員和政府機關八個行政不中立疑案，予以個案介紹，並

作法令、實務雙面評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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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個案一：台北市立大學校長戴〇〇擔任台北市長候選人連勝 

文市政顧問之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103 年 10 月） 

    103 年 11 月 29 日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「九合一地方大選」（直

轄市長、直轄市議員、縣市長、縣市議員、鄉鎮市長、鄉鎮市民代表、

村里長、原住民區長、原住民區民代表）投票日，選前各種競選活動

熱鬧滾滾、花樣百出。103 年 10 月下旬，媒體報導台北市立大學校長

戴〇〇應聘國民黨籍台北市長候選人連勝文的市政顧問，列名於連陣

營市政顧問團文宣。 

  媒體報導此事不久，戴〇〇校長快速回應她只提供體育專業諮詢

意見，目前尚未助選，投票前也不會助選（公開站台、助講、遊行或

拜票），她會要求連陣營撤掉顧問文宣。 

  分析：戴〇〇校長應聘候選人顧問，有違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

第 5 條「公務人員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」規定，還

好她未作出公開站台或拜票等助選行為，爭議隨即撫平。 

  (二)個案二：台中市政府公務電腦開機連結胡志強市長粉絲頁之 

    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103 年 9 月） 

    103 年 9 月中旬，台中市議員於議會質詢市府官員：為何最近市

府公務電腦開機時，自動連結到競選連任的胡志強市長粉絲頁，市府

員工須經「按讚或不按讚」鍵盤動作後，始能進入電腦螢幕的公務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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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？此舉形同強迫台中市政府員工開機使用公務電腦時，按讚胡市長

粉絲頁，非常不妥。 

  負責胡志強市長粉絲頁的台中市政府新聞局表示不會強迫市府

員工按讚，認無違反行政中立之虞。 

  分析：依據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第9條第1項第1款「公務人

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動用行政

資源編印製、散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其他宣傳品或辦理相關活動。」

及第9條第2項「前項所稱行政資源，指行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、公

款、場所、房舍及人力等資源。」規定，台中市政府新聞局此舉應已

違法構成行政不中立，其本質乃是台中市政府新聞局動用行政資源挹

助競選連任的現任市長胡志強，設定公務電腦開機程式，使之自動連

結到胡志強市長粉絲頁，誘使市府員工按讚，以圖衝高胡市長網路民

氣及營造鄉民歡迎形象。 

    (三)個案三：嘉義縣政府庫房堆置民進黨總統參選人蔡英文文宣 

       品之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100 年 11 月） 

    100 年 11 月上旬，國民黨籍嘉義縣議員發現嘉義縣政府庫房堆置

即將到來之 101 年 1 月 14 日第 13 屆總統、副總統大選的民進黨總統

參選人蔡英文文宣品，包括競選衣帽、造型眼鏡及背包等共 84 箱。

（注：第 13 屆總統、副總統選舉之候選人受理登記日期為 100 年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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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1 日至 25 日，故而蔡英文在 11 月上旬的選舉身分是總統參選人，

尚未登記成為總統候選人。） 

  嘉義縣政府秘書處表示：該批民進黨文宣品日前由快遞業者夜間

送達，收件人寫明「民進黨嘉義縣總統後援會長張花冠」（非寫明嘉

義縣長張花冠），縣府夜間值勸人員一時未察收件人職稱異樣（張花

冠後援會長、張花冠縣長二者身分職務有別），又恰為夜間時段，故

勉強權宜簽收暫置縣府庫房，會迅予轉出，並考量懲處承辦人。 

  分析：個案三同理於個案二，均違反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第

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規定，換言之，嘉義縣政府此舉也是利用

公有空間行政資源圖利民進黨及其總統參選人蔡英文，遭受評擊後迅

予改正，使違法不當情事有效控管，弭平紛爭。 

    (四)個案四：高雄市政府允許民進黨借用鳳山行政中心會議廳舉 

       辦黨務活動之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100 年 10 月） 

    101 年 1 月 14 日係第 13 屆總統、副總統大選投票之日，選前三

個多月的 100 年 10 月 1 日週六，民進黨為總統、副總統提名人蔡英

文和蘇嘉全壯大聲勢，特於南台灣舉辦正、副總統擴大輔選會議，洽

商高雄市政府租借鳳山行政中心（原為高雄縣政府所在地）會議廳。 

  此事招惹國民黨籍市議員及媒體批評高雄市政府行政不中立，但

高雄市政府秘書處表示鳳山行政中心訂有外借辦法，市府係依法辦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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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收租金，歡迎國民黨也來洽借場地。 

  分析：依據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第 4 條「公務人員應依法公

正執行職務，不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。」及第 12 條「公

務人員於職務上掌管之行政資源，受理或不受理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

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，其裁量應秉持公正、公平之立場處理，不

得有差別待遇。」規定，高雄市政府既已訂定鳳山行政中心外借辦法，

其裁量允許民進黨申請有償借用會議廳，實難謂為行政不中立！ 

    (五)個案五：台北市政府市政大樓之市府出版品紀念品展售中心 

       販售馬英九總統競選連任相關商品之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

       100 年 10 月） 

    100 年 10 月上旬，台北市政府廣場遊客向媒體投訴台北市政府觀

光傳播局委外經營之台北市政府出版品紀念品展售中心（位於市府大

樓一樓右側），陳列展售馬英九總統競選連任相關商品「台灣加油讚

Ｔ恤、馬英九慢跑造型公仔存錢筒」，銷售將近半年，批評有違行政

中立之嫌。 

  該展售中心管理機關台北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檢討表示：該局未檢

視承包業者進貨商品，致使業者未依約執行，公然展售競選商品，確

實不妥，即刻起要求業者下架停售。 

  分析：依據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「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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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動用行

政資源編印製、散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其他宣傳品或辦理相關活動。」

規定，台北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勇於認錯不護短，並向台北捷運公司正

確的行政中立規範（捷運場站不得出現政黨及政治活動，廣告不得揭

出競選廣告、政治性廣告、個人形象廣告及與其相結合之廣告）學習，

要求展售中心承包業者立馬下架違規商品，值得吾人給予肯定。 

        (六)個案六：台中市大里區公所舉辦里鄰長研習會、會中出現黨 

       政人士之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100 年 8 月） 

    100 年 8 月下旬，台中市大里區公所舉辦里鄰長研習會，七百多

名里鄰長齊聚台中市通豪飯店會議廳。研習會議開始之前，先有民進

黨籍立法委員及市議員到場致意，時程短暫，不久離去；中午用膳時

間，國民黨台中市黨部主任委員杜〇〇上台致詞，旋即國民黨籍女性

立法委員參選人鄭〇〇上台拜票，引發現場里鄰長們正反意見鬧哄

哄，甚至相互叫囂。大里區公所在場公務人員對藍、綠兩黨人物蒞臨

現場拜會行為（實為拜票行為），未予制止或制止無效。 

  分析：依據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第 4 條「公務人員應依法公

正執行職務，不得對任何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。」及第 9 條第 1

項第 1 款「公務人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

候選人，動用行政資源編印製、散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其他宣傳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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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辦理相關活動。」規定，大里區公所應該知道里鄰長研習會之場地

及餐會都是公帑負擔，研習會午餐時間出現非現任民意代表之公職參

選人上台致詞拜票，凸顯門禁鬆散，甚至有意安排之非議，確有不妥，

這些都是大里區公所須檢討改進之處。 

        另外，大里區公所應該更能察覺敏銳於 101 年 1 月 14 日即將到

來之總統、副總統大選以及立法委員選舉。選前期間舉辦里鄰長研習

會及其他類似活動，雖然實務上很難阻擋黨政人士到場，所以倒不如

大方公開地反向思維，通知甚或邀請現任的當地民意代表到場致意，

但不上台致詞。至於公職參選人，因非現任民意代表，最好能免則免，

不要招來任其蒞臨現場致詞拜票而有違行政中立之議論非非。 

        (七)個案七：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劉〇〇出席台北 

       縣政府全球客家文化嘉年華上台致詞夾帶拜票行為之行政不 

       中立疑案（民國 99 年 10 月） 

        99 年 10 月 31 日週日，台北縣政府為慶祝改制新北市，特於板橋

縣民廣場第辦「2010 台北縣政府全球客家文化嘉年華」。行政院客家

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劉〇〇應邀出席，上台致詞時公開推崇國民黨

籍新北市長候選人朱立倫任職桃園縣長時重視客家族群，推動客家文

化，呼籲客家鄉親支持朱立倫當選新北市長。 

  劉〇〇副主委上台致詞夾帶拜票行為，招惹媒體批評違反行政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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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規定。劉〇〇副主委對此辯稱：「他身為政務官，有義務為黨政策

及候選人背書推薦，況且 10 月 31 日是假日，不是上班時間，故無違

反行政中立問題，但是當文官則不可以。」不過其長官行政院客家委

員會主任委員黃振玉持不同意見。 

  黃振玉主委認為政務官原則上當然可以輔選，可是全球客家文化

嘉年華係台北縣政府以公務預算舉辦之活動，為特定候選人拉票確實

不妥，這是劉〇〇副主委個人行為，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無關，他已

口頭告誡不可再犯。 

  分析：劉〇〇副主委係政務官，此案行為無法適用「公務人員行

政中立法」（因為「行政中立法」以事務官為規範對象），而擬規範之

「政務人員法草案」仍於立法院審議階段，何時三讀通過遙遙無期。

有關劉〇〇副主委此類公開行程引發之黨政分際不宜行為，其他政務

官難免有之，且不分藍、綠從政官員。目前唯靠媒體報導批評、民眾

輿情反應，以及政務官們體察黨政分際和潔身自愛行為，始能徐圖改

善之。 

        (八)個案八：鐵路警察局長王〇請假出席新北市長參選人朱立倫 

       參拜廟宇活動之行政不中立疑案（民國 99 年 6 月） 

  99 年 6 月 30 日星期三，國民黨新北市長參選人朱立倫在同黨立

法委員及縣議員陪同下，一行人來到台北縣永和市保福宮參拜。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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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警政署鐵路警察局王〇局長，家住保福宮附近，應地方人士邀請，

這天特地請假出席朱立倫之保褔宮參訪活動。 

  朱立倫市長參選人廟庭致詞時，王〇局長雖有上台站立於後，並

隨同群眾舉手造勢，但未發言。該日當晚，內政部警政署立即裁定王

〇局長雖有請假前往，但因具有警察身分（尤為鐵路警察局長），上

台舉手行為仍有不妥，予以申誡處分，另再次重申全國警察在 99 年

底地方五都（台北市、高雄市、台中市、新北市、台南市）選舉期間，

都應遵守行政中立。 

  分析：依據「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」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「公務

人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公開為

公職候選人站台、助講、遊行或拜票。」規定，嚴格就法論法而言，

王〇局長此舉行為是否違法？似有模糊空間，甚至應未違法，因為國

民黨新北市長提名人朱立倫於 99 年 6 月底的選舉身分仍為「參選人」

而非「候選人」（因為新北市選舉委員會官方決定之候選人登記日期

尚未到來），其確有公開為公職參選人站台之事實，但非為公職候選

人公開站台。不過，內政部警政署執法較嚴，並為整飾紀律，期生上

行下效之風行草偃氛圍，故而裁定王〇局長違反行政中立規定，申誡

處分。 

三、小結：選舉近了，行政不中立疑案多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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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本文對行政中立概念涵義的界定說明，以及所提公務人員和政

府機關八個行政不中立疑案的評析，吾人得出結論：「行政不中立與

選舉事項最有相關，選舉近了，行政不中立疑案就多了。」 

  本篇內容係以「個案解析」為主，作者將於「空大學訊」第 524、

525 期，另外發表著重於「整體法令規範」及「各類規範比較」之＜

公務人員參與政治及政黨活動之行為分際：紅燈與綠燈＞、＜軍人法

官檢察官教師之行政中立規範分析＞兩篇補充教材，內容豐富精彩，

敬請期待！ 

             （作者為本校公共行政學系專任教師） 

 


